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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齡社會的啟發



簡報大綱

01
前言

本市都更
推動現況介紹

本市危老重建
推動現況介紹

本市增設無障礙
設施補助介紹

02

03

04

05

增設無障礙設施
相關規定簡介



01 前言-歷史重大震災回顧



01環太平洋地震帶簡介

4
4



02 2023年0206土耳其-敘利亞規模7.8強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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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022年0918台東池上規模6.8強震

36



02 2018年0206花蓮規模6.2強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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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016年0206高雄美濃規模6.6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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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015年0425尼泊爾規模7.8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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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011年0311東日本規模9.0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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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008年0512四川省汶川縣規模8.3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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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99年0921南投集集規模7.3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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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我國建築物耐震規範歷次修正概要

時間點 加速度 對應震度 備註

86年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0.18g~0.23g 5級 921地震前

89年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0.23g-0.33g 6級 921地震後

111年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111年版10月1日實施)

0.30 g-0.40g 6級(近7級)
高雄市部分針對旗山斷層效應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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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本市都更推動現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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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什麼是都市更新？ 3種都更方式

重建 整建 維護
拆除原有建物

進行重建
改建、修建建物

或充實設備
加強土地使用
與建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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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都市更新的必要條件

◼ 必要條件
 位於都市計畫區域內

 符合地方政府更新單元劃定標準

◼ 重建或整維的標準
 30年以上合法建築物之重建

 或20年以上合法建築物之整建、維護
16



03都市更新的容積(含獎勵)架構

法定容積

容積獎勵

容積
移轉

A.原本可以蓋多少面積？ (法定容積)
舉例：第四種住宅區土地 150坪× 300%＝450坪

B.申請「都市更新」的「容積獎勵」
第1種：法定容積×50%(上限)
第2種：原建築容積＋法定容積×30%(上限)

A

B

C 增額
容積2選1

C.容積移轉、增額容積 2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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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都市更新的容積獎勵上限

原建築容積

法定容積30%

法定容積

法定容積50%

獎勵不能併用，需要2擇1

1 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2 原建築容積未高於法定容積

較高
法定容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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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計畫道路

計畫道路

計
畫
道
路

完整街廓
公設
用地

1

計畫道路

計
畫
道
路

1,000 ㎡
↑

2

1,500 ㎡
↑

3

計畫道路或
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

1,000 ㎡
↑

4

計畫道路或
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

鄰地已開闢完成

◼ 完整計畫街廓

◼ 面積達1000m2

臨2條以上計畫道路
且臨接長度佔周長
1/4以上

◼ 面積達1000m2

周邊已無法合併

8米以上都市計畫道路

500 
㎡ 5

◼ 面積達500m2

符合都更條例第7條
經都更爭審會同意

鄰路條件及面積規定

◼ 臨接1條計畫道
路土地面積達
1500m2

高雄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3條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更新單元」則是具體的都市更
新事業施行範圍，也是申請實施
都市更新的最小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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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稅賦優惠 都市更新條例#67

地價稅

房屋稅

土地增值稅

契稅

◼ 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 (免徵)
◼ 1.更新期間仍可以繼續使用 2.更新後兩年內 (減半徵收)
◼ 未依計畫進度完成者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 (依法課稅)

◼更新後兩年內 (減半徵收)

◼ 1.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及建物抵付權利變換負擔者 2.實施權利變換應
分配之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而改領現金者 (免徵)

◼ 1.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40%)
◼ 2.不願參加權利變換而領取現金補償者

◼ 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及建物底赴權利變換負擔者 (免徵)
◼ 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 (減

半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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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都市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新增項目

既有項目文化資產保存

綠建築

原容積大於基準容積

提供公益設施

協闢公共設施

處理舊違章建築戶

一定規模以上

一定時程以內

協議合建

無障礙環境設計

結構堪慮建築物

耐震設計

智慧建築

5%

≦ 5%

≦10%

≦10%

≦10%

≦樓地板面積*1.5

≦10%

原容積/10%

≦30%

≦15%

≦20%

≦3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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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本市自主都更推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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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都市更新辦理流程

諮
詢
、
更
新
單
元
確
認

權
利
變
換

報
核

初期 分送或併送 政府流程 計畫執行

公
辦
公
聽
會
及
公
開
展
覽

幹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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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聽
證
會

更
新
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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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實
施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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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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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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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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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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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事
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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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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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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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本市危老重建推動現況介紹



01什麼是危老重建？

重建
拆除原有危老建物

原址或合併鄰地重建

必要條件(危老重建條例#3)

位於都市計畫地區，非屬文化資產
或古蹟之下列合法建築物：

▪ 經主管機關評估具立即危險性
，依法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
制拆除或限期補強。

▪ 屋齡30年以上，結構經安全性
能評估未達一定標準，改善不
具效益或未設有昇降機。

▪ 結構經安全性能評估未達最低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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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危老重建基地申請方案

◼原址自行或合併鄰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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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危老重建的容積(含獎勵)架構

法定容積

容積獎勵

容積
移轉

A.原本可以蓋多少面積？ (法定容積)
舉例：第四種住宅區土地 150坪× 300%＝450坪

B.申請「都市更新」的「容積獎勵」
第1種：法定容積×(30%+10%(時程+規模))(上限)
第2種：原建築容積×15%(上限)

A

B

C 增額
容積2選1

C.容積移轉、增額容積 2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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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危老重建的容積獎勵上限

原建築容積

原容積15%

法定容積

法定容積
30%+10%

獎勵不能併用，需要2擇1

1 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2 原建築容積未高於法定容積

較高
法定容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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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危老重建相關優惠

地價稅

房屋稅

◼ 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 (免徵)
◼ 重建後兩年內 (減半徵收)
◼ 未依建築期限完成者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

(依法課稅)

◼ 重建後兩年內 (減半徵收)
◼ 重建前房屋所有權為自然人者，且持有重建

後房屋，於重建後兩年內未移轉所有權者，
得延長減半徵收期限 (至喪失所有權止，最長
十年)

融資上限 ◼ 額度最高重建後建物價值70%

容積獎勵 ◼ 最高法定容積1.4倍

危老重建
條例#8

依各銀行
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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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危老重建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結構有立即危險之虞經主管機關通知
限期拆除或補強

結構評估未達最低等級

屋齡30年以上結構評估未達標準

基地面積未達200平方公尺
且鄰接屋齡均未達30年

退縮建築獎勵2M/4M

耐震設計

綠建築設計

法定容積10% 或 依原容積

10%

8%

6%

2%

8%/10%

擇一獎勵

2%-10%

2%-10%

無障礙設計

協助取得及開闢周邊公設用
地並登記為公有

3%-5%

≦5%

各等級獎勵
不得重複

時程獎勵 現行4%
112.5.10後2%

基地規模獎勵
面積達200m2獎勵2%

每增加100m2獎勵0.5%

合計獎勵
上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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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高雄市使用執照核發統計

241,951
件(64%) 

47,509件
(13%)

86,440件
(23%)

502,656
戶(48%) 

243,168
戶(23%)

301,743
戶(29%)

81年前 82~88年 89年後

註: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第一
項第三款

註: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

使照總件數 275,900件

使照總戶數 1,047,567戶

81年前

64%

82~88年

13%

89年後

23%

81年以前

48%

82~88年

23%

89年以後

29%

採耐震舊制之戶數佔71%(74.5萬戶)

其中屋齡30年以上者達50.2萬戶

老舊、危險 危險

耐震規範舊制

屋齡3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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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危老重建輔導團

110年起工務局主政危老重建業務
由建管處服務窗口+
110年高雄市建築學會+
111年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已辦理55場危老重建說明會
成立4+5處服務據點

年度 危老重建服務據點

110年 鳳山區4站 建築學會

111年

鳳山區1站

建築師公會

鹽埕區1站

楠梓區1站

新興區1站

三民區1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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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本市危老重建數量統計

危老重建案件彙整表(統計自1060510至1120301)

目標核准120案年度

【重建計畫書】 【建築執照】

申請案
(件)

核准 (件)建照(件) 建照(戶) 使照(件) 使照(戶)

106年-
109年

64 64 34 1,938 1 4 

110年 80 68 38 3,677 1 1 

111年 134 92 55 4,211 7 147 

112年 12 8 3 168 2 7

合計 290 232 130 9,994 11 159 

陳市長上任後
危老重建業務由工務局主政

68 

92 

8 1 4 
18 

41 

80 

134 

0

30

60

90

120

150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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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本市危老重建數量統計

重建前戶數 重建後戶數

649戶 1萬7334戶

26.7倍

整合土地面積合計
25萬4,450 平方公尺

(7.7萬坪，約2座中央公園面積)

最小基地面積 42平方公尺(前鎮區仁愛段)

最大基地面積 13,401平方公尺(三民區灣內段)

行政區 核准件數

苓雅區 33

三民區 30

鳳山區 29

楠梓區 23

前鎮區 20

左營區 17

鼓山區 12

前金區 10

大寮區 9

新興區 8

鹽埕區 8

鳥松區 8

其他行政區 8

合計 228

◼重建前後戶數比較

◼已整合土地面積

中央公園面積12.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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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鳳山區合法房屋再生

STEP
1

110年2月8日主動發文通
知14,945戶
都市計畫以可實施建築管理為主，鳳山區

以使用分區劃設時間62年9月1日來認定合

法房屋。

STEP
2

111年主動清查並發文通
知符合危老重建合法建築
物資格之5,126戶

鳳山合法房屋證明核發件數統計

106年 10

107年 20

108年 18

109年 11

110年 345

111年 5,126

112年 7

小計 5,537 STEP
3

112年持續清查，並納入
危老重建重點推動區域

35



危老重建123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條龍服務
工務局單一窗口受理

耐震評估、合法房屋、重建計畫併案申請

項補助
重建計畫書+耐震評估

重建計畫書每案5.5萬元+初評每案最高
1.5萬元、詳評每案最高40萬元

2

大獎勵
容積獎勵+賦稅減免+融資優惠
最高1.4倍基準容積+房屋稅及地價稅減半徵
收最高12年+融資最高重建後銷售金額70%3

1

– 自111年起



✓ 放寬一宗基地部分土地申請重建
門檻。

✓ 危老重建合法房屋認定時間點放
寬至60.12.22。 (自治條例修法
中，尚需中央同意)

✓ 危老輔導轉介都更。

100%同意有困難?

覺得重建費用負擔大?

✓ 中央補貼重建計畫書每案5.5萬元，
本市再加碼補貼每案最高6萬元。

危
老
精
進

有

式

112年

3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應該沒有重建必要?

✓ 危老重建服務站由5處擴充至30處。
✓ 危 老 重建 說 明會 由 45 場 增 加至 60
場。

危老重建案件彙整(統計自1060510至1120301)

目標
120案

68 

92 

8 1 4 

18 

41 

80 

134 

0

30

60

90

120

150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第1式：加碼補貼

補助種類 中央經費

耐震評估補助
初評每案1.2~1.5萬元
詳評每案最高40萬元

重建計畫書補助 每案5.5萬元

賦稅減免
重建期間免地價稅，
重建後房屋稅及地價
稅減半徵收最高12年

本市再另以專案加

碼補貼每案最高6
萬元，即每案最高

共 補 助 11.5 萬
元，提高申請重建
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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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式：法規鬆綁-放寬部分土地申請重建原則

為因應高雄市老舊社區更新進度，避免老舊社區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
重建困難，及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與都市土地開發效益，故修正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部分土地申請建築原則」，
本次修正重點：

1. 刪除本原則適用日期為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前限制。

2. 增訂原使用執照以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路連接建築線部分基地
申請重建檢討方式。

3. 放寬原使用執照部分基地或合併鄰地申請重建檢討方式。

39



第2式：法規鬆綁-鬆綁建管自治條例認定基準

現行本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建

物，可視為合法建物。

(舊市區為44年5月19

日發布都市計畫)

修正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60年12月22日建築法發布實

施前可視為合法建物。(僅供

危老重建使用)

40



第3式：擴充量能

項 目 111年 112年

危老重建服務站 5處 30處

危老重建說明會 45場 60場

市府駐府人員 1位 2位

經費來源
綠基金
820萬

綠基金
1042萬

附註:
1.危老重建潛力地區預計於今年4月佈建完成30處服務站。
2.113年視情況逐年滾動式檢討，聯手公會共同提供專業服
務。 41



06本市危老重建完工案例

項目 說明

位置 鳥松區松竹街

基地面積 612m2

法定/設計建蔽率 50%/49.06%

法定/設計容積率 240%/233.95%

土地分區 住三

容積獎勵 18%

重建前規模 1層2戶

重建後規模 5層4戶

使用執照
(109)高市工建築使字第

01644號 1090610完工
42



06本市危老重建完工案例

項目 說明

位置 苓雅區三多一路

基地面積 629m2

法定/設計建蔽率 60%/59.64%

法定/設計容積率 630%/630%

土地分區 商四

容積獎勵 20%

重建前規模 2層4戶

重建後規模 15層71戶

使用執照 (111)高市工建築使字第00237號 1101201完工 43



06本市危老重建完工案例

項目 說明

位置 三民區九如一路

基地面積 671.15m2

法定/設計建蔽率 60%/59.76%

法定/設計容積率 469.68%/469.62%

土地分區 特商三、住五

容積獎勵 22%

重建前規模 7層1戶

重建後規模 15層71戶

使用執照 (111)高市工建築使字第01881號 1110926完工 44



04 增設無障礙設施相關規定簡介



2021/02/22台灣版「哈利波特」傳送門？
騎樓升降梯違規罰6萬

有有

46

012021/02/22台灣版「哈利波特」傳送門？
騎樓升降梯違規罰6萬



有有

https://youtu.be/Gl-rPpEOG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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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22/11/13民宅外牆竟掛貨梯!?
建管處：認定違建將拆除



02中央及地方政府相關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既有建築增設昇降機：

各層昇降機道6m2+昇降機間6m2=>12m2免計建築面積及樓
地板面積

中央
法規

地方
法規

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23條：

▪ 住宅區、商業區或其他得供住宅使用之分區之一宗基地

▪ 5層樓以下且建築面積70m2以下非公眾使用建築物設有昇降
機

各層10m2免計建築面積及容積

5層以下

6層以上

▪ 102.1.1前申請建造執照、領有使用執照

▪ 71.7.15前領得使用執照之6層以上且總樓地
板面積未達1,000m2之既有建築增設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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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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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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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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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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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使辦法 -公共建築物新增昇降設備免計建築面積之規定

分 案 同 時 辦 理 建 造執 照 及 變更 使用 執照

101年12月31日以前申請建造執照之建
築 物 ， 昇 降 機 間 及乘 場面 積合 計未 超過
2 0 平方 公尺 部分 ，得 不計 入建 築面 積及
各 層 樓 地 板 面 積

僅 須 辦 理 變 更 使 用執 照， 免再 申請 雜
項 執 照

免 備 具 土 地 權 利 證明 文件

…為簡化建管程序，爰同意上開建築技術規則第55條第2項增設升降設備者，如
不涉及其他同法第9條建造行為者，統一以申請雜項執照方式辦理，免以建造執
照繩之。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02
有關同一使用執照之一棟一戶連棟式或獨棟建築物已完成地籍分割，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第2項申請增設昇降機，其檢
附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之處理方式

二、…本部85年12月5日台（85）內營字第8582176號函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執行疑義會議第一案決議內容：『同
幢建物如各棟土地已辦理分割，且各自獨立互不影響，相關法規（如防空避難設備、停車空間、構造安全等）
檢討均符規定，得依條例第3條第1款精神，認定各棟建物分別為獨立之公寓大廈，其立面變更或拆除改建等，
免經他棟所有權人同意。』

…本部94年9月29日台內營字第0940086027號函釋「….，惟其決議意旨係考量同幢建築物如各棟土地已辦理
分割，且各自獨立互不影響，經相關法規（如防空避難設備、停車空間、構造安全等）檢討均符規定，即建築
基地（含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含地下室）已依法辦理分割，認定各棟建築物為分別獨立之公寓大廈，則有
關各該建築物相關之建築行為，包括立面變更、拆除改建或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之『新建』......等，尚無須經
他棟所有權人同意」

…是同一使用執照之一棟一戶連棟式或獨棟建築物已完成地籍分割，且各自獨立互不影響，如經貴府審認合於

行為當時之建築法有關規定（如防空避難設備、停車空間、構造安全等），則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第2項申請增設昇降機，其檢附土地權
利證明文件之處理方式，得依本部前揭函釋規定，免經他棟所
有權人同意。

內政部105.4.28內授營建管字第1050806220號函
法
令
篇

解
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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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內政部「有關既有公共建築物或變更使用為公共建築物於
法定空地增設無障礙昇降機得否僅申請雜項執照，無須申
請建造執照疑義1案」

二、按「考量依上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增設之昇降設備,主係為補充老舊建築物垂直運
載設備之不足,作為因應高龄化社會生活需求之配套政策,並無實質增加建築物居
室使用強度,為簡化建管程序,並達鼓勵民眾自行增設之效果,爰同意上開建築技術

規則第55條第2項增設昇降設備,如不涉及其他同法第9條建造行為者,統一以申
請雜項執照方式辦理,免以建造執照縄之。」為本部104年6月5日內授營建管

字第1040809006號函送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相關執行疑義」會議紀錄案
由一結論所明示,本案有關「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及認定原則
」第8點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附表三說明二、(八)提及公共建築

物增設昇降機1節,與上開會議結論意旨相符,爰5層以下公共建築物增
設昇降機者,得以申請雜項執照方式辦理,免以建造執照
繩之。

內政部營建署104年9月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40813550號法
令
篇

解
釋
篇



02
關於建築物外部設置昇降機並以過廊連接,是否應受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限制1案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2第1項規定「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
部分、昇降階梯間、安全梯之楼梯間、昇降機道···及其他類似部分,應以具有一小
時以上防火时效之牆壁、防火门窗等防火設備與該处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
分隔。昇降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上開規定,旨在防止起火樓層

之火及煙透過當層昇降機道漫延至非起火樓層之居室及避難路徑。昇降機如
設置於建築物外以過廊與建築物其他部分相連,且該過
廊各樓層立面之透空部分達立面周圍面積三分之一以上
並達2平方公尺以上或過廊無頂蓋者,無火及煙漫至昇降機道之虞,

得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

條之2區劃分隔。

內政部105年11月2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50080158號法
令
篇

解
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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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本市增設無障礙設施補助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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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辦理依據與申請資格

依據「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及
「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108年至111年）」辦理。

一、補助之對象：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住宅法施行前（民國101年12
月30日）領有建築物使用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
成之集合住宅。
二、優先補助原則：
1.現設籍本市之住戶之年齡65歲以上、6歲以下或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者，為優先補助對象。

2.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經向本府各公所報備有案，並或書面通知
需限期改善無障礙設施者，為優先補助對象。

3.其他非上述優先補助對象，依案件掛號順序 (受理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截止)

。
58



02注意事項與申請流程

一、5層(含)以下住宅增設電
梯前，須共有人及應有
部分1/2以上同意。

二、有公寓大廈管委會者，
由主委或管理負責人為
代表申請。

三、未成立管委會者，可推
派區分所有權人一人代
表申請。

注意事項 申請流程

一、電梯增設諮詢協助。

二、派遣專員到府評估。

三、委託專業提送申請。

四、設計方案與經費審查。

五、電梯增設與工程施作。

六、工程完竣取得補助。

獨棟透天不可申請

59



02注意事項與申請流程

(接右上圖↓)

(接左下圖↑)

各階段說明：受理→審查→施工→書面及現勘審查→完成

60



03補助申請經費概估與建議

1.必須改善完成該5項無障礙設施設備，
均須符合設計規範標準做現況改善，不
能以提具替代改善計畫替代之。

2.須注意是否為相關政府預定或使用用途
之用地，如市場預定用地，亦須符合其
相關規範。

3.申請前，申請端務必注意所有權人同意
比率之問題(建物.土地)，再提出申請與
做後續委託作業。

4.各項補助上限金額如圖所示。

最高

補助216萬
61

補助經費額度﹤45%總經費



04無障礙通路各設施項目實例

室外通路 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通入走廊
62



05108年新興區開封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法定空地拆除違建
申請雜項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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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8年新興區開封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昇降設備
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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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8年新興區開封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65



05108年新興區開封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原有住宅執照：坐落本市新興區開封路與中東街路口、建築物領有(70)高市工建築使字第00423號使用執

照。地上5層、 1照6戶、用途為1樓及夾層店鋪、2~5樓集合住宅。

申請人數比例：本照共6戶、其中4戶提出申請，已逾1/2比例。

申請補助項目：計有室外通路、出入口、昇降設備等3項目。無避難層坡道及扶手、室內通路走廊2項。

改善工程經費：總工程經費5,490,622元整。得補助額度不超過45%。

各項核准補助經費：(4694588+760000)╳0.45=5454588╳0.45=2454564.6，核定208萬。

本案電梯申請雜項執照

實際所需 申請項目 估算造價(元) 小計(元) 各項補助上限(元)

工程經費

室外通路 76,451

4,694,588

60,000

出入口 50,000 20,000

昇降設備 4,568,137 2,000,000

簽證費用

建築師設計監造費

結構技師設計簽證費

鄰房鑑定費

機電技師設計費

地質鑽探報告

350,000

180,000

120,000

50,000

60,000

760,000

總計 5,454,588 2,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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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8年新興區開封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新興區開封街補助首例完工

67



06109年三民區嫩江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拆除原有室內浴廁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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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9年三民區嫩江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昇降設備
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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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9年三民區嫩江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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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9年三民區嫩江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原有住宅執照：坐落本市三民區嫩江街(面前)、遼寧二街99巷(屋後) ，建築物領有(71)高市工建築使字第

01793號使用執照。地上5層、 1照10戶、用途為1樓店舖、2~5樓集合住宅。
申請人數比例：共10戶、分為2人所有，故全體住戶提出申請，已逾1/2比例。
申請補助項目：計有室外通路、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昇降設備等4項目。無需設置避難層坡道及扶手。
改善工程經費：總工程經費4,191,066元整。得補助額度不超過45%。
各項核准補助經費：(4,131,066+60,000)╳0.45=1,885,980，核定1,800,000元。

本案電梯申請變更使用執照、雜項執照

實際所需 申請項目 估算造價(元) 小計(元) 各項補助上限(元)

工程經費

室外通路 66,410

4,131,066

60,000(自取29,884)

出入口 93,800 20,000

室內通路走廊 148,376 30,000

昇降設備 3,822,480 2,000,000(自取1,720,116)

簽證費用

建築師設計監造費

結構技師簽證費

機電技師設計費

30,000

10,000

20,000

60,000

總計 4,191,066 1,800,000 71



07111年鳳山區中和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申請書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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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1年鳳山區中和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土地同意書 建物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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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1年鳳山區中和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規劃說明
法規檢討

與
圖例說明

昇降設備
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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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1年鳳山區中和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法定空地申請雜項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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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1年鳳山區中和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昇降設備
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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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1年鳳山區中和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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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1年鳳山區中和街增設昇降機案例
原有住宅執照：坐落本市鳳山區中和街上，建築物領有(78)高縣建局建管字第03251號使用執照。地上5

層、 1照10戶、用途為1樓及夾層店鋪、2~5樓集合住宅。

申請人數比例：共10戶、其中7戶提出申請，已逾1/2比例。

申請補助項目：計有昇降設備等1項目。

改善工程經費：總工程經費5,628,840元整。得補助額度不超過45%。

各項核准補助經費：(5,493,840+135,000)╳0.45=2,532,978，核定2,000,000元

本案電梯申請雜項執照

實際所需 申請項目 估算造價(元) 小計(元) 各項補助上限(元)

工程經費 昇降設備 5,493,840 5,493,840 2,000,000

簽證費用

建築師設計監造費

結構技師簽證費

機電技師設計費

100,000

15,000

20,000
135,000

總計 5,628,840 2,000,000 78



08困難處分析

一、申請人數比例：
公寓住戶有需求但難整合全體住戶意見提出申請無法取得逾1/2住戶
同意書。
二、經費：
為解決老舊建物結構與新建電梯建物結構接合問題，增加工程費用。
三、空間：
1.地面層法定空地已蓋滿違章建築，無空間配置昇降機。需拆除後方
能設置，一樓住戶無法同意拆除。

2.不補助一般電梯，僅補助設置無障礙電梯，因無障礙電梯機廂內迴
轉空間需符合規定1.2公尺，至少為6人份電梯，故倘公共空間不足
需拆除部分私人專有部分，則住戶配合意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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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未能成功媒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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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未能成功媒合案例

案例外觀 81



09未能成功媒合案例

於市場內通路設置影響通行

82



法源

該法源對於申請人欲於建築物共

有土地增設昇降機應檢附之土地

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如第三點

規定:「於第二點所定公寓大廈增

設昇降機者，申請建造執照或雜

項執照，其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應

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

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

部分合計逾2/3者，其人數不予計

算。」
83



10推廣宣導作業

一、初勘—協助住戶初步勘查有
無空間設置電梯。

二、請有意願住戶邀集其他住戶
、辦理社區宣導說明會。

84



11社區宣導說明會
苓雅區/林圍里說明會議
住戶發起瞭解補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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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社區宣導說明會
苓雅區/武聖路說明會議
專業連結住宅設計說明

86



11最新消息

高雄市 112 
年度原有住宅
無障礙設施改
善計畫申請書

營建署相關
網站

本市輔導團
隊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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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友善住宅-高雄厝設計



高雄厝改造..



傳寶建設
案名：鼎馥

高雄厝設計手法：
屋前綠能設施

鼓勵成效_高雄厝透天案例_傳寶建設

二層平面
圖

綠能設
施
綠化面
積



超高齡社會

2020年65歲以上人口378萬人，到2070年會變成657.6萬人。現在
每4.5個青壯年要扶養1位老人，2070年每1.2位青壯年即扶養1位
老人。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高雄厝通用化設計

通用化設計浴廁

1F

2F

3F

4F

5F

▼昇降設備

搭載人員及自行車之
昇降機



通用化浴廁設計規
範

175Cm80Cm



統計至2022年08月24日

高雄厝推動成效

建照件數

(戶)

使照

件數
景觀陽臺

通用化

廁所

通用化交誼

室及昇降機

屋前

綠能設施

屋後

綠能設施
導風板

16層

以上

253

（59,353戶）
61 249,310 37,945 4,150 0 0 1,313

6至

15層

571

（74,978戶）
183 186,263 42,762 1,395 0 0 141

5層

以下

3,245

（4,822戶）
1,810 3,270 5,987 7,070 54,176 3,682 147

小計
4,069

（139,153戶）
2,054 439,113 86,694 12,615 54,176 3,682 1,601

9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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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的身心與空間狀況

健康期 障礙期 臥床期

亞健康與高齡化建築空間樣態



展望未來

1.以發展多元的長期照護重要性
，針對「長照輔具及居家無障
礙給付項目檢討與分析」，探
討高雄厝衛浴如何因應健康期
高齡者、 長照服務導入期之高
齡者及照顧者之使用效率。

2.以日本「積水建設」為例，衛
浴產品設計考量照顧者協助高
齡者於衛浴中操作之便利性，
以研究「高雄厝衛浴」除了通
用化之外，應考量超高齡化來
臨之便利性及安全性使用，考
量材料、構法…等特性，納入復
健醫學、人因工程、長照…等，
促進高齡者之生活品質 。

3.提出不同階段時期之高齡化者
與空間需求的設計規範。

WELLS高齡體弱者可安心、安全、便利、舒適沐
浴的整體浴室。（圖片來源： 積水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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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01都更或危老該如何選擇？

大型基地小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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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或是也可以選擇...

每案補助最高

216萬元

99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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